行政复议申请书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宋金平，男，汉族，1985 年 9 月29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622225198509290613，经常居住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718号，联系电话：13369431222。
被申请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址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泽曲镇迎宾路。
负责人：张泽。
案由：申请人宋金平不服被申请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2月10日在12315投诉平台上，就申请人投诉事项作出“已责令商家限期整改”的处理决定，向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10日作出的“已责令商家限期整改”的投诉处理决定（下称“原处理决定”）。
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的伊谷兴品牌系列产品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全面履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认定被举报人（商家）虚假宣传、标签标注违法等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罚；
2.责令被举报人向申请人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将处理结果及处罚情况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责令被申请人对相关工作人员在处理本次投诉中可能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履职不当等问题进行内部核查与追责。
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依据：
申请人于2025年10月期间，在京东平台“伊谷兴官方旗舰店”及“伊谷兴京东自营旗舰店”店铺，购买了伊谷兴风味牦牛肉干、不同口味青稞饼及青海酸牛奶等产品。收到商品后，申请人发现购买的伊谷兴品牌所有产品均存在严重违法违规事实。因此，申请人于2025年11月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进行了实名投诉举报，核心诉求为查明被举报人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及标签标注违规等问题，并要求商家提供相关资质证明，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11日受理，并于2025年12月10日作出办结反馈，内容仅为“已责令商家限期整改”及“已责令商家在规定时间内尽快整改”。申请人认为，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其重新处理。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举报人的行为涉嫌多项违法，被申请人仅以“责令整改”结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处置畸轻，未依法履职。
（一）被举报人涉嫌虚假宣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广告法》。
被举报人销售的牦牛肉干及点心，在其产品包装上显著标注“青海省泽库县已被国家认证为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字样。此表述刻意混淆“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与“有机产品认证”的概念。根据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真正的有机产品必须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被举报产品并未获得任何有机产品认证，其行为实质上是盗用政府授予的区域项目荣誉，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产品本身已获得有机认证，构成了对商品质量、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该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关于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规定。同时，也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关于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责任。被申请人仅“责令整改”，而未启动调查程序以认定其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并予以处罚，明显失职。
（二）被举报人涉嫌清真食品标识违规，违反清真食品管理相关规定，欺骗特定消费群体。
被举报产品牦牛肉干包装上明确标注“清真食品”字样，但未按相关规定标注清真食品许可或备案编号。根据国家及地方对清真食品管理的普遍要求，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应当取得相应资质，并在产品上清晰标示。缺少许可编号，使得“清真”标识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无法溯源，涉嫌欺骗有清真饮食需求的消费者，侵犯了其知情权和选择权。该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清真食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此类违规标识行为，监管部门应依法责令改正，并可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被申请人对此核心问题未作实质性核查与处理，属于遗漏重大违法事实。
（三）被举报人涉嫌食品标签标注不符合国家标准及虚假宣传，多重违反《食品安全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被举报人销售的系列点心存在多重具体违法事实：其一，其外包装严重不规范，多款不同口味产品使用完全一致的外包装，仅在侧面以贴纸标注口味差异，且外包装正面未依法清晰、醒目地标注生产日期，此举给消费者辨识产品与生产日期带来极大障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必须明确标注生产日期等事项的强制性规定。其二，其在京东商城宣传页面中宣称产品“无防腐、无添加、0蔗糖”，但实际产品配料表中明确含有白砂糖，此宣传内容与产品实物严重不符，对糖尿病患者等有控糖需求的消费者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风险与健康误导。其三，其在缺乏特殊保鲜工艺标注的前提下，一方面宣称“无防腐、无添加”，另一方面却标注长达180天的保质期，此矛盾陈述足以引起消费者对其是否隐瞒添加防腐剂的合理怀疑，涉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上述行为综合构成了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及对食品成分、质量作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不仅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关于食品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的规定，同时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关于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信息之义务。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生产经营此类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或存在虚假内容的食品，应由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产品，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然而，被申请人在处理过程中，对于上述显而易见、相互印证的违法行为未进行深入调查与事实认定，仅以一句笼统的“责令整改”予以结案，既未对已发生的标签及宣传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也未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欺诈问题展开追查，实质上放任了违法行为的存续，未能履行其应尽的法定监管与处罚职责。
（四）被举报人“伊谷兴”品牌酸奶存在严重的品牌标识混乱、标签标注违规及保质期虚假宣传等问题，且其违法事实已由生产商书面确认，性质恶劣，但监管部门未依法查处。
首先，被举报产品内外包装品牌信息严重不符，构成对消费者的实质误导。京东店铺以“伊谷兴官方旗舰店”名义销售，而消费者收到的产品外包装箱同时印有“青藏牧场”与“伊谷兴”商标，内包装却仅为“青藏牧场”品牌。此点已得到生产商“青海好朋发乳业有限公司”2025年10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说明中承认外箱由伊谷兴联系生产并印有两家公司标识，而内包装仅为生产商产品。该行为直接导致消费者基于“伊谷兴”品牌信任购买，收到的却是标识不同的产品，若外箱为擅自印制，则涉嫌非法使用他人商标；若为委托加工，则其外包装未依法标注委托双方完整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关于委托生产标识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产品包装标签极不规范，关键信息（如品牌、生产许可证编号）仅以易脱落的不粘胶贴纸粘贴，外箱未清晰标注内装单品名称，且对外联系方式为个人手机号，不符合食品标签应“清晰、牢固、易于辨识”的基本要求，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再次，其店铺页面宣传保质期为180天，但实物内包装标注仅为150天，此30天的差距构成对产品关键保质信息的虚假宣传。更为关键的是，生产商的《情况说明》明确指出，涉事产品的外箱“仅限伊谷兴内部周转使用，不得线上和线下销售”，而伊谷兴“违约”进行了网络展示和销售，导致“标签事故”。现已清晰证明，被举报人伊谷兴公司不仅存在标签标注不规范的问题，更存在明确的违约销售行为，其将明确限定内部使用的、标签不合规的产品投入公开市场销售，主观过错明显。
因此，上述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标签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第七十三条关于广告宣传真实性的规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关于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信息的法定义务。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对此类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应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产停业。然而，面对生产商已自认“标签事故”和伊谷兴“违约”销售的核心证据，作为管辖部门的被申请人，并未对伊谷兴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其处置行为停留在知悉层面，未能将查明的违约事实转化为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属于未能全面履行调查处理职责，变相纵容了违法主体的失信与违规经营行为，致使本应受罚的违法行为未得到纠正，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秩序均未获得有效保障。
二、被申请人的“责令整改”决定，程序不当，未能保障申请人作为举报人的法定权利，亦未实现行政处罚的惩戒与教育目的。
行政处理决定应以事实为依据。被申请人在决定中未体现其对申请人举报的“虚假宣传”“清真标识违规”“标签不规范”等核心问题是否成立进行了任何调查、取证和认定。仅仅“责令整改”，而未查明违法事实是否存在、情节如何，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对于存在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均设定了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措施。“责令整改”仅是纠正违法行为的一种方式，不能替代依法应作出的行政处罚。尤其是在涉嫌欺诈消费者的情况下，仅要求“整改”而不处罚，不仅无法惩戒违法行为，也损害了法律权威，更无法弥补消费者因此遭受的损失，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另外，申请人在投诉中明确要求被举报人提供“有机资质”和“清真许可资质”，是判断其宣传是否虚假、标识是否合法的关键。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完全回避了此诉求，也未说明被举报人是否提供了相关资质或经查无法提供，使得处理结果缺乏事实支撑，无法令申请人信服。且，原处理决定内容极其简略，未明确“整改”的具体内容、标准、时限，也未告知申请人如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符合行政行为应明确、具体、规范的要求。
三、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已对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造成实质损害，而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置中完全未责令违法主体对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未履行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核心职责，致使申请人的财产损失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获得救济。
被举报人通过京东店铺销售酸奶、点心、牦牛肉干等系列产品的过程中，实施了包括品牌混淆、标签欺诈、保质期虚假宣传、盗用有机概念、违规标注清真标识在内的多项违法行为。这些行为直接导致申请人基于错误信息作出了购买决定，支付了价款，却收到了与宣传严重不符，甚至涉嫌违规的产品。申请人的财产损失与商家的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同时，该法第四十条也规定了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受到损害的，可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时，对于经查证属实的经营者违法行为，除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外，还应当依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就消费者提出的“赔偿损失”诉求进行行政调解，或明确告知消费者通过其他法定途径主张民事权利，这是其决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无论是泽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西宁市城中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各自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均仅提及“责令商家整改”，对于申请人及案件所涉的其他消费者明确提出的“赔偿损失”“退赔费用”等核心民事诉求未作任何处理，未组织调解，也未告知后续救济渠道。此种“只改不赔”的处置模式，割裂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联系，使行政处罚决定成为一纸空文，未能从根本上修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法律关系，消费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未能得到任何填补。行政机关在履行市场监督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时，未能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推动消费纠纷的解决，未对违法经营者形成“既要受罚，也要赔偿”的有效震慑，实质上未能全面、彻底地履行其法定职责，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程序环节落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已责令商家限期整改”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全面履行法定调查处理职责，处理结果明显不当。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向贵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恳请贵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此致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宋金平
2026年 1  月 11 日
